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軌，設定專法，明文規範哪些行業可使用勞動派遣工、派遣工轉正職的年限、企業使用派

遣工的比例、同工同酬等。本席相信只要針對派遣業明訂良好規範，派遣人員就不會受仲

介公司無理剝削，也能符合勞工訴求，保障派遣人員的權益。本席希望勞委會能儘速整合

勞工團體意見，儘快將相關法案送立院審查，才能真正保障勞動派遣合法運作，讓派遣業

務能夠發揮社會正面的意義。 

（二十七）本院翁委員重鈞，針對媒體報導山中迷途民眾誤認山難求援

需付搜救費用，不願報案，致延誤搜救時機釀成不幸；加以

桃園縣消防局於 5 月 1 日率先針對濫用救護車民眾收費 600
至 1,800 元，新竹市消防局亦決定明年起針對非緊急傷病患使

用消防救護車收費，每車次 600 元。如宣導不清，恐增因誤

會怯於利用救難服務之情況，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新北市鶯歌區方姓男子，4 月 25 日獨自到三峽區東眼山的東麓山區採藥草，不料下午四點

，方妻接到方姓男子來電表示：「我迷路了，會自己找出路」，方姓男子還特別交代妻子

：「妳不要報案，會動用很多資源，可能要付很多錢，我們家沒有錢。」26 日上午 9 點，

方妻始於親友勸說下報案，三峽消防分隊立刻集結四十多名警義消、特搜隊搜山。費時 7

日，終於 5 月 2 日尋獲方姓男子遺體。 

二、另查桃園縣消防局為避免救護資源遭到濫用，5 月 1 日起針對明顯濫用救護資源者，每趟依

里程收費 600 至 1,800 元不等；而新竹市政府消防局為避免救護品質受影響，並確保緊急醫

療救護資源有效運用，亦訂定新竹市消防救護車收費實施辦法，明年一月一日起，凡是申

請緊急救護指定送非急救責任醫院者，或者經送急診後跑到門診者，都將要求付救護車使

用費每趟 600 元。 

三、依災害防救法第 31 條第 2 項規定，擅入災害應變中心劃定之警戒區致遭遇危難，並由各級

災害應變中心進行搜救而獲救者，各級政府得就搜救所生費用，以書面命獲救者或可歸責

之業者繳納。然方姓男子不察規定，以為山難救援均需付搜救費用，致生憾事。未來如各

地消防單位皆為避免救難資源遭到濫用，訂定收費規定，恐生更多誤會，使需要利用救難

資源的民眾反怯於求助。 

四、綜上，鑑於洪汛季節已將到來，救難服務使用量恐將上升。本席建請行政院加強宣導各項

救難服務之相關使用規定，以達救難資源之有效利用。 

（二十八）本院翁委員重鈞，針對日前經濟部施顏祥部長於台北市美國

商會發表專題報告，將設立台美產業合作推動辦公室，在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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色能源等產業進行台美雙邊合作。以為嘉義馬稠後工業區兼

具交通、氣候、用地等多項發展綠能產業優勢，宜作為台美

合作發展基地，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經濟部施顏祥部長於 4 月 27 日接受台北市美國商會（AmCham）的邀請，出席該商會在台

北世貿中心聯誼社舉行的 4 月份午餐會，並以「創新經濟、樂活台灣」為題作專題報告。

施部長在專題報告中指出，經濟部規劃在本年 6 月份能成立「台美產業合作推動辦公室」

，並以綠色能源、生物技術、智財權及資通訊技術為基礎的創新與服務等產業進行台美雙

邊合作，另方面經濟部將與美國國家實驗室及產、學、研等具創新能量單位合作，導入美

國創投機制，以發展新興產業。 

二、查高雄美國商會已於 3 月 22 日發表第三本南台灣白皮書，白皮書指出南台灣應從傳統重工

業製造基地轉變為更乾淨、更高科技的經濟型態，並將重心置於推動再生能源產業、引進

國外投資、促進觀光，以及吸引企業重新進駐南台灣。 

三、另查嘉義縣馬稠後工業區以面積完整、交通便捷、學研資源豐富等利基，曾先後納入兩岸

經貿營運特區及行政院全球招商計畫標的。但受限於地方政府資源及執行能力，招商成效

始終不彰。加以八八風災後越域引水計畫中止，影響園區工業用水供應，致開發進度大受

影響。然日前國營事業委員會召集相關單位會商，已獲自來水公司及水利署承諾可順利供

水。顯見現階段開發條件已臻完備。 

四、承上，綠能產業為行政院自 2009 年起推動之六大新興產業之一，亦為中國十二．五規劃中

的七大新興產業。顯見綠能產業早已普獲國內外重視。本席建請行政院責成經濟部在推動

台美綠能相關產業合作時，優先考慮以嘉義縣馬稠後工業區為發展基地。 

（二十九）本院徐委員欣瑩，有鑑於教育部近日研擬幼兒就讀公私立幼

兒園就學補助辦法草案中，嚴格規定 102 年起，唯有就讀

100%通過評鑑之幼兒園之五歲幼兒才能獲得免學費補助。將

幼兒園基礎評鑑指標草案中多達 81 細項之嚴格規定與幼兒教

育補助政策互相綁定，不但有違公平，也辜負總統提出「五

歲免學費」政策之美意。爰特建請教育部考量公平正義原則

，不應依幼兒所就學之幼兒園資格限制家長領取補助，特向

行政院提出質詢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馬總統承諾「五歲幼兒免學費」照顧全國幼兒教育資源均等，減輕家長之教育負擔，然近


